2023年淮北高新区文明城市创建专项整治
提升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做好高新区文明创建工作，依据《2023年淮北市文明城市创建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方案》，结合淮北高新区实际，制定《2023年淮北高新区文明城市创建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方案》，具体如下：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建设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为目标，推进实施5项整治行动和 1项提升行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化淮北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良好社会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5项专项整治行动。
1.物业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对照物业招标文件和合同，严格物业管理绩效考核；促进标准化厂房、龙湖新村、管委会办公区和园区等物业管理优化再提升，达到创建考核标准。（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党政办公室、高新投公司）
2.空中管线专项整治行动。对园区管线坚持“应入尽入”原则，优先采取入地入管入槽等方式进行整治，对杂乱无章、破旧残损、存在安全隐患但确需继续使用的空中管线，重新更换并规范设置，做到架空管线安全、美观。（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
3.户外构筑物专项整治行动。严格执行设计、建设标准和审批程序，规范户外构筑物设置。8月底前完成各类违法设置的户外构筑物、户外广告招牌设施及各类施工围挡的排查和整改。（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
4.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设置停车位；规范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秩序管理；加大违停车辆管理力度。（牵头领导：马万山；责任单位：公安分局、国土规划建设局）
5.“门责制”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对“门前三包”工作进行深化提升，细化“门责制”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主体责任，做到不乱堆乱放、不乱搭乱建、不乱涂乱画、不乱吊挂晒、不乱损公物等，做到对沿街单位常态化管理。（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
（二）园区环境整体提升行动
开展乱搭乱建拆除、乱涂乱挂清理、乱停乱放整治、乱挖乱扒监管、基础设施管养、厂房立面维护、宣传氛围营造等专项工作，达到园区“园容园貌”“厂容厂貌”干净、整洁、有序的工作目标。开展公园、交通场站、商业街、管委会办公楼等重点区域精细化保洁行动，园区道路采用“冲、洗、扫、吸”的机械化作业模式达到道路积尘控制目标，全面提升园区深度清洁力度。对现有绿化设施加强管养和提档升级，因地制宜打造园区微景观。（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社会事业发展局）
目标任务：
1.创建1条文明示范路。对龙旺路进行严格管控，按照文明街区标准着力打造，创建高新区文明示范路。（牵头领导：李文才；责任单位：国土规划建设局、社会事业发展局）
2.创建2个文明示范厂区和2个文明示范车间。对旺能电厂和龙波电气两个企业进行重点指导、引导，按照文明厂区和车间标准，着力打造，创建高新区文明示范厂区和车间。（牵头领导：赵明；责任单位：社会事业发展局、安监分局）
3.创建1个僵尸企业维护管理示范厂区。对安徽宝光钢结构公司厂区进行维护管理，着力创建僵尸企业维护管理示范样板。（牵头领导：朱静； 责任单位：经济发展局、社会事业发展局）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部署（3月中旬至3月下旬）。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工作要求，明确工作措施，经分管领导同意后抓好落实。
（二）集中推进（4月上旬至8月下旬）。各单位要对标对表排查问题，落实工作责任，坚持边查边改、举一反三。
（三）巩固提升（9月上旬至12月底）。各责任单位要推进创建工作常态长效开展。
四、工作要求
（一）坚持高位推进。建立管委会领导牵头推进工作机制，对分管领域内的整治提升行动要加强督导，推进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二）细化保障措施。各责任单位要责任到人，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成效；加强问题排查，建账销号。
（三）拉高工作标杆。各单位要对标《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淮北市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对标文明创建先进城市，合理施策，促进高新区文明创建水平再提升。
